
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

行政处罚决定书
(锚海)公药监市罚 I201引 Os-20180021号

当事人:华润万家生活超市(广州)有限公司前进店

地址:广州市海珠区东晓路38号东银广场

邮编:510280

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:《营业执照》

注册号: 440101400066122

负责人:何红娟

身份证号:

性别:女

违法事实:

经查,2018年 7月 26日 ,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

委托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对你单位经营的甄乡鸡蛋

(规格型号:450克 /盒,生产日期:2018-07-19)进行监督

牡检,《(检验报告》(№: (2018)CHY-D21097)检 验结论为:

经牡样检验,恩诺沙星(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)项 目

不符合农业部公告第 235号 《动物性食品中营药最高残留限

量》要求,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你单位经营上述甄乡鸡蛋的

行为违反了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(一 )项 “
禁止销售下列食用农产品:



玉(一 )使用 家禁止的兽药和剧毒、高毒农药,或者添加食

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

的;” 的规定。根据调查取得的证据和牡样单,认定违法所

得为 20.1元 ,认定牡样样品的货值金额为 41.4元 ,货值金

额不足一万元。我局于 2018年 8月 24日 对你单位立案调查。

相关证据:1,2018年 8月 24日 的 《现场检查笔录》1

份共 1页 ;2,2018年 9月 3日 的 《询问调查笔录》1份共 5

页;3.喏检验报告》(№ :(2018)GHY-D21097)1份 ;4.《食

品安全牡样检验限时报告情况表》1份 35.《 国家食品安全

牡样检验告知书》及 《国家食品安全牡样检验牡样单》各 1

份:6,当事人的 《营业执照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各

1份 :7.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、被委托人身份证和职员证复

印件各 1份 ;8.委托书 1份 ;9,供应商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、

《营业执照》及 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各 1份 ;10.《鲜

蛋收货检验报告》、《鲜蛋出厂检验报告》复印件各 1份 ;11.

《数量金额明细表》、《门店商品销售明细表》复印件各 1份。

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 :

鉴于你单位积极配合查处违法行为,违法行为轻微并及

时纠正,且危害后果较为轻微,依据 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

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
“
销售者违反本办

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、第五项、第六项、第十一项规定的,

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



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处罚”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 (一 )项
“
违反本法规定,

有下列情形之一,尚不构成犯罪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

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,

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;

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并处十万元以

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值金

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吊销许可证,

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:(一 )用 非食品原料生

产食品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

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,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

品,或者经营上述食品;功 的规定,以及依据 《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 (四 )项 :“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

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:⋯ ⋯ (四 )其他依法从轻

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力的规定,减轻处罚,我局决定对你

单位进行以下行政处罚:

1,没收违法所得20.4元 ;

2,并处20000元 罚款。

以上罚没款合计 20020.4元 ,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 内将罚没款缴到相关

银行。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

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,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

罚款,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

日内向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广州市海珠区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

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,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。途

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,又不履行处罚决

定的,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强制执行。

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城督管理局

2018年 11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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